
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20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6會期第 18 次會議通過（公報初稿

資料，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） 

 

修正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附表及第十八條條文 

 

第十八條  地方法院設調查保護室，置少年調查官、少年保護官、家事調查

官、心理測驗員、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。少年調查官、少年保護官及

家事調查官合計二人以上者，置主任調查保護官一人；合計六人以上

者，得分組辦事，組長由少年調查官、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官兼任

，不另列等。 

少年調查官、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，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

職等；主任調查保護官，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；心理測驗

員及心理輔導員，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；佐理員，委任第四職

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附表地方法院或分院員額表 
 



 

 

 


